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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周（08.07-08.11）国内市场各板块走势 

（一）主要指数 

  

（二）行业指数 

  

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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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场新闻 

【国际经济】 

1、 【OPEC 声明：伊拉克、阿联酋等国将遵守减产协议】8月 7日-8 日，部分 OPEC 与非 OPEC 石油部长

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举行会议，讨论部分国家减产执行不到位的情况。据会后声明显示，伊拉克、

阿联酋、哈萨克斯坦和马来西亚承诺将在未来数月之内切实执行减产，会谈结果将递交给联合部长

级减产监督委员会，并在 8月 21 日做进一步讨论。 

2、 【今年 1至 7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快速增长】2017 年 1至 7月，我国外贸形势稳中

向好。海关总署统计显示，今年前 7个月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15.46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8.5%，

比 1至 6月的增幅有所下降，但仍处于高位。其中出口 8.53 万亿元，增长 14.4%；进口 6.93 万亿元，

增长 24.0%；顺差 1.60 万亿元，收窄 14.5%。 

3、 【德国智库：世界经济下半年增速将小幅放缓】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 10日发布调查报告说，今

年下半年世界经济将继续复苏，但增速将小幅放缓。报告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世界经济景气指数比

上季度下降 0.3 点，至 12.7 点，但依然处于高位。 

 

【国内经济】 

1、 【7 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11.1％】财政部 11 日发布数据显示，7 月份全国财政收入达 16457

亿元，同比增长 11.1%；民生支出增长较快。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 14429 亿元，同比

增长 13.4%；非税收入 2028 亿元，同比下降 2.9%。 

2、 【下半年 CPI、PPI 走势或将保持平稳】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 2017 年 7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CPI 环比上涨 0.1%，同比上涨 1.4%；PPI 环比

上涨 0.2%，同比上涨 5.5%。 

3、 【7月投资者对国内经济信心增强】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日前发布的 7月中国证券

市场投资者信心调查分析报告显示，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信心指数达到 53.9，环比微降 1.1%，投资

者信心继续保持稳定偏乐观。投资者对国内宏观经济、国内经济政策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对海外市

场环境的信心小幅下降。投资者对股票估值的认可度和对大盘上涨的预期较 6 月有所回调，但总体

保持稳定，买入意愿与 6月基本持平，对大盘抗跌的信心则继续保持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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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资者教育宣传专栏 

非法咨询危害大，认清套路是关键 

 2017-08-09 来源：中国证监会 

近年来，通过互联网网站、网店、博客、论坛、收费 QQ 群、微信群开展的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活动时有

发生，不法分子利用虚假信息、虚假宣传、夸大收益等手段，提供推荐股票、兜售软件、在线咨询等服务，

骗取投资者钱财，社会影响恶劣。 

田某某、刘某某就是这些不法分子中的典型代表。以田某某、刘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先后在多个地区注

册成立“Z软件有限公司”、“J网络科技有限公司”、“Y网络科技有限公司”、“D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和“X财经科技有限公司”等 5家公司，通过网络、QQ 等渠道，夸大、吹捧其公司的炒股软件功能、虚构公

司有专业分析师带领炒股、承诺能够提供老师指导选股服务帮助挣钱等，利用上述手段非法从事推荐证券软

件买卖、股票投资咨询分析等业务，欺骗客户购买其公司的“财富终端”、“指挥官”、“指南者”等股票

证券软件，从中谋取巨额利润，非法经营金额共 285.5 万元。随后田某某、刘某某等 15人被法院判决为非法

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 1年 3个月至 2年，并处 2万元到 50万元的罚金。 

另外一个案例中，李某某、苏某某在未取得证券从业资格的情况下，非法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最终

受到了法律制裁。李某某、苏某某在接受 B公司的“话术培训”后，利用网络通过 QQ聊天的方式，向对股票

感兴趣的客户虚假宣传公司拥有专业的股票分析团队，欺骗客户购买“某某金融决策分析系统”软件。具体

过程是通过在 QQ群上或相关 QQ区域上搜索加好友，询问客户是否有做股票的意愿，谎称该公司有技术好的

老师带着炒股，成功率高，赚钱快，一些客户便轻易相信。软件分为专业版、机构版、至尊版、VIP 版，客

户需要缴纳 9980 至 39980 元不等的软件服务费获取相应的服务，实际上四个版本并没有实质区别。客户购买

软件后一般会将对方 QQ号码拉黑，等其通过其他方式找过来的时候就谎称“不在公司干了”等话语进行搪塞。

李某某、苏某某共获取非法所得 15.25 万元，分别被法院判决为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

金两万元。 

由此我们看到，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活动危害大，且花样繁多，投资者一旦上当很难追回损失，后悔莫及。

这就要求投资者应当擦亮眼睛，在接触初期加以辨别非法投资咨询的营销套路和话术伎俩：一是非法机构会

在财经网站、论坛、朋友圈等各种平台上大量发布“个股分析”、“股民交流”等信息，吸引投资者联系推

广人员，或直接加入由营销人员控制的 QQ群、微信群中。二是非法机构会在在 QQ群、微信群中发布信息，

用“XX日提示的 XX 个股涨幅已达 XX，恭喜把握到的朋友”等表述宣传其荐股实力或是由其他投资者现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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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虚构或夸大荐股实力。三是非法机构会与潜在客户单独聊天，关心询问客户投资收益及持仓情况等，灌

输投资者“缺乏专业指导，普通股民赚钱很难”、“多关注群里消息，和其他朋友一起获利”等，逐渐建立

与投资者的信任关系，促成客户购买服务或软件。四是非法机构对于比较犹豫的投资者，还会采取所谓的“逼

单”技巧，例如：“昨天提示的 XX股票涨幅已达 XX，一天就能赚回你的服务费”、“现在签约可以享受 XX

折优惠，活动明天就结束了”等，打消客户顾虑，诱导客户购买服务。五是非法机构往往以“内幕信息”、

“黑马”等煽动性语言吸引投资者注意，或以承诺收益、保证盈利的夸大宣传来诱骗投资者。投资者一旦付

钱，立即将投资者拉黑或踢出讨论群。 

投资者要想避免损失，就必须远离非法证券投资咨询，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始终拒绝非法机构的

诱惑。我们提醒投资者在接受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或购买相应软件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验明正身。按照《证券法》、《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未经中国证监会

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业务的人员，必须事

先取得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加入一家有从业资格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机构后，才可从事证券、

期货投资咨询业务。投资者应当询问相关机构和从业人员是否同时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并要求查看

其资格证书，可以根据证券业协会网站（网址：www.sac.net.cn）的“信息公示”栏目提供的地址、网址、

电话以及执业人员的姓名、资格证号等信息进行核实。 

二、不轻易相信任何可疑网站、陌生电话、手机短信发来的投资咨询信息、理财广告，不随意泄露自己

的家庭、身份及财务等个人信息资料。 

三、索取并查验合同。通过合法机构从事任何证券活动，都必须签订书面合同。不能提供合同或只能以

传真、邮件方式提供合同副本而不能提供合同书面原件的，要坚决拒签；同时，要高度警惕，仔细查验合同

内容，防范单方免责条款陷阱。注意识别汇款账号，合法机构汇款不得进入私人账户，坚决不向私人账户汇

款。 

四、要注意留存有关证据，特别是保存好在购买“荐股软件”和接受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时所签订的相关

协议、汇款单据等凭证，以便于自己通过法律途径挽回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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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表现 

第 32 周（2017. 08.07-08.11） 

   

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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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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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风险提示：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建议您在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

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您的风险承受能力

相适应。 

 

六、 销售机构 

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南充商业银行、稠州

银行、包商银行、杭州银行、广发银行、江南农商行、成都农商行、顺德农商行、兴业银行、天津滨海农商

行、湖北银行等银行。 

广州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

光大证券、东海证券、安信证券、中国中投证券、平安证券、湘财证券、兴业证券、国元证券、国盛证券、

山西证券 、财通证券、万联证券、东莞证券、西南证券、东吴证券、长江证券、齐鲁证券、国联证券、爱建

证券、财富证券、信达证券、华福证券、方正证券、中信证券、东方证券、长城证券、财达证券、世纪证券、

江海证券、华龙证券、华泰证券、天风证券、华安证券、民生证券、国都证券、英大证券、日信证券、浙商

证券、金元证券、中航证券、五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华宝证券、国海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新时代

证券、天源证券、中山证券、民族证券、申万宏源（原申银万国、宏源）证券、东北证券、联讯证券、宏信

证券、德邦证券、首创证券、华鑫证券、大同证券、太平洋证券、上海证券、西部证券、国金证券、中信证

券（山东）、华林证券、华金证券、华融证券、中邮证券、华信证券等证券公司。 

中国国际期货、中投天琪期货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数米基金销售、好买基金销售、众禄基金销售、天天基金销售、长量基金销售、展恒基金销售、浙江同

花顺基金销售、中期基金销售、和讯信息科技、万银财富基金销售、诺亚正行基金销售、北京钱景财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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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富济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君德汇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大泰金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乐融多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京恒宇天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经北证（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中正达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晟视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懒猫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攀赢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武汉市伯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

前海凯恩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厦门市鑫鼎盛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

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凤凰金信（银川）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和耕传承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金融服务（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国美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格上富信投资顾问、北京微动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上海云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利和财富（上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南京途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河南

和信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中证金牛（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河南和信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科地瑞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植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华

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大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汇林保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等第三方销售机构。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金鹰基金网上交易平台。 

注：以上仅供参考，最新的代销机构名单请阅各基金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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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零售业务部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珠江东路 28 号越秀金融大厦 30 层 

邮编：510623 

传真：020-83283445 

客服及投诉电话：400-6135-888，020-83936180 

意见反馈：csmail@gefund.com.cn 

 

 


